保定市徐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部门预算信息公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和《河北省省级预算公开办法》规定，现将保定市徐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8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第一部分: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

一、部门职责

根据保定市徐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保定市徐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徐政办[2015]33号），现将我局部门概况说明如下：

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规范各类市场经营秩序和监督管理网络商品交易行为，组织实施合同行政监督管理，查处合同欺诈等行为，开展网络市场监测及监管技术研究与应用，开展农资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负责辖区消费者权益保护，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和质量工作，组织指导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和经营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负责12315行政执法体系建设，受理经营者消费者咨询、申诉、举报，调解消费纠纷。组织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经营单位监督管理及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信用分类管理、登记事项监督管理及年度检验，查处违反登记注册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按照职责分工依法组织查处取缔无照经营。查处虚假广告，依法查处违法直销和传销案件的责任，依法对直销企业和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一）依法负责全区相关市场监督管理、行政执法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落实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部署；拟订我区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政策、规定和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药品（含中药、民族药，下同）医疗器械相关行政许可和监督管理；监督实施国家药品、医疗器械标准，监督实施药品和医疗研制、生产、经营、使用方面的质量管理规划，建立药品不良反应、医疗器械不良事件和药物滥用监测体系，开展监测和处置工作；配合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三）负责承担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保健食品、酒类、调味品，下同）消费环节行政许可、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制定食品行政许可的实施办法并监督实施；建立完善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制定食品安全检查年度计划、重大整顿治理方案度组织落实。

（四）负责依法规范和维护相关市场经营秩序，依法承担市场和网络商品交易行为以及有关服务行为的监督管理；负责食品、药品和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违反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五）监督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中药饮片炮制规范。

（六）负责制定食品药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监督管理的稽查制度并组织实施，查处重大违法行为；监督实施问题产品召回和处置制度。

（七）承担全县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行政许可、监督管理工作，贯彻实施食品行政许可的实施办法。建立完善全县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制定全县食品安全检查年度计划、重大整顿治理方案并组织落实。 

二、根据上述职责，设13个内设机构： 

（一）综合股

拟订部门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综合协调机关日常政务；负责机关行政后勤工作；承担县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负责本系统法制工作；负责机关和直属单位的机构编制及人事工作；负责机关及直属单位预决算、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及内部审计工作；负责应急管理的组织协调；负责局机关及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纪检（监察）工作；负责局机关及直属单位的老干部服务工作。

（二）政策法规股

     负责本系统法制工作，承担行政处罚案件的核审、听证；负责组织协调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和赔偿工作。

（三）市场维权股

     规范各类市场经营秩序和监督管理网络商品交易行为，组织实施合同行政监督管理。

（四）注册股

     承担食品药品行政许可类事项的办理，负责行政审批大厅食品药品审批窗口运行管理，负责许可证的发放，组织指导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经营单位注册。

（五）企业监督管理股

     负责组织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其他经营单位监督管理及企业食用体系建设。

（六）商标广告监督管理股

     负责广告业发展规划、广告经营审批和广告监督管理。

（七）药械经营监督管理股 

分析药品、医疗器械生产、流通安全形势、存在问题并提出完善制度机制和改进工作的建议；依法对药品、医疗器械的研制、生产、流通、使用环节进行监督管理；监督实施药品生产、中药材生产、医疗机构制剂配制、中药饮片、医疗器械等生产、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依法对特殊管理的药品的生产及流通环节进行监管；组织开展药品不良反应和医疗器械不良反应事件监测工作；负责药品流通领域实施处方药、非处方药的分类管理；依法监督中药材专业市场、从事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单位；依法查处违规生产、经营和使用药品、医疗器械行为；组织实施全县药品质量抽检；负责对药品、医疗器械的广告进行监测，对于违法广告向工商行政部门通报并提出建议。 

（八）医疗机构药械管理股

     分析医疗机构药械安全形势，存在问题并提出完善制度机制，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九)食品消费、化妆品监督管理股

      分析食品消费环节、保健食品及化妆品安全形势、存在问题并提出完善制度机制和改进工作的建议；依法实施餐饮服务行政许可；履行监督管理责任，及时发现、纠正违法和不当行为。负责消费环节食品安全、保健食品、化妆品的监督管理；监督实施食品消费环节、保健食品、化妆品安全管理规范，依法查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事故；协助有关部门收集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和资料；负责食品消费环节、保健食品、化妆品的监督抽样工作；承担食品消费环节、保健食品、化妆品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工作，及时发现、纠正违法和不当行为。

(十)财务装备股

负责财务装备、资产管理和内部审计工作。

(十一)网络商品交易监管股

     承担指导网络市场发展规划和服务工作；组织指导监督管理市场、经营性网站主体资格和经营行为。

  (十二)食品生产监督管理股

  负责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的食品（含酒类、调味品，下同）安全行政许可；依法承担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依法查处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事故并进行监督抽样工作；分析生产、加工、流通环节食品安全形势、存在问题并提出完善制度机制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承担生产、加工、流通食品安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工作，及时发现、纠正违法和不当行为，组织实施流通食品经营者信用体系建设及相关信息分析、公开工作。 

（十三）食品流通监督管理股

     依法承担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分析流通环节食品安全形势、存在问题并提出完善制度机制和改进工作的建议。

（十四）派出机构

保定市徐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派出机构行政编制10个。

保定市徐水区市场监督稽查大队、安肃市场监督管理所、城关市场监督管理所、崔庄市场监督管理所、遂城市场监督管理所、漕河市场监督管理所、高林村市场监督管理所、大王店市场监督管理所、瀑河市场监督管理所、大因市场监督管理所。

二、机构设置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1
	药监局行政
	行政
	正科
	财政拨款

	2
	药监局事业
	事业
	正科
	政府性基金保障

	3
	工商局行政
	行政
	正科
	财政拨款

	4
	工商局事业
	事业
	正科
	政府性基金保障


第二部分：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1、收入说明

2018年保定市徐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及所属事业单位年初部门收入预算总额为2785.41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预算为2245.2万元，

日常公用经费预算为361.14万元，

专项项目公用经费179.07万元。

2、支出说明
2018年部门支出安排预算总额为2785.41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预算为2245.2万元，

日常公用经费预算为361.14万元，

专项项目公用经费179.07万元。

3、比上年增减情况

　　本年度预算收支安排2785.41万元，较上年增加184.0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增加138.15万元，主要因增原因增加人员经费支出；项目支出增加45.89万元，主要增加机关办公用房维护和保安保洁项目支出。

第三部分：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保定市徐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运行经费安排331.75万元，其中办公费17.15万元，邮电费60.12万元，办公取暖费15.54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6万元，工会经费、福利费32.88万元，其他支出140.06万元。
第四部分：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7年度预算
	2018年度预算
	增减金额
	变化原因

	因公出国经费
	0
	0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0
	0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用车运行经费
	66
	66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接待费支出
	2
	2
	0
	无增减变化

	合计
	68
	68
	0
	2018年，我局针对三公经费支出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认真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杜绝浪费，无增减变化。

	
	
	
	
	


第五部分：绩效预算信息

一、总体绩效目标：

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和区委重要部署，依法负责全区相关市场监督、行政执法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落实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部署，拟订我区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政策、规定和规划，组织实施，不断规范履职行为，努力开创市场监管工作新局面。
二、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

	414保定市徐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单位：万元

	职责活动
	年度预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工商管理事务
	30.36
	运用行政与法律手段，对市场经营主体及市场行为进行行政指导、监督管理。
	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市场监督管理
	30.36
	依法规范和维护全区各类市场经营秩序，监督管理市场交易行为和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行为。依法实施合同行政监督管理，负责管理动产抵押登记，组织监管管理拍卖行为，依法查处合同欺诈等违法行为。
	增强各类市场诚信经营意识和规范网络交易管理，维护市场秩序。
	监管执法计划完成率
	≥90%
	≥70%
	≥50%
	＜50%

	
	
	
	
	网络市场交易监管开展率
	≥90%
	≥70%
	≥50%
	＜50%

	
	
	
	
	市场监管执法案件办结率
	≥90%
	≥70%
	≥50%
	＜50%

	　　市场主体登记与监管
	
	全区各类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人等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和监督管理，依法查处取缔无照经营，组织指导全区企业、个体工商户、商品交易市场信用分类管理。开展非公党建与安全生产工作。
	促进市场主体的快速增长。强化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一处违法、处处受限”监管局面，为政府决策和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
	市场主体抽查率
	≥90%
	≥80%
	≥70%
	＜70%

	
	
	
	
	开展市场主体登记等工作的宣传活动次数
	≥5
	4
	3
	＜3

	
	
	
	
	企业登记率
	≥90%
	≥80%
	≥70%
	＜70%

	
	
	
	
	市场主体违法案件受理办结率
	≥90%
	≥80%
	≥70%
	＜70%

	　　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
	
	依法对流通领域商品质量（不含食品、农资、成品油）进行抽查检验，开展对生产资料、农资、成品油等进行分批次抽检。
	通过开展抽检工作，不断提升我区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水平。保护农民利益，更好的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对流通领域商品违法案件处罚率
	≥90%
	≥80%
	≥70%
	＜70%

	
	
	
	
	商品抽检率
	≥90%
	≥70%
	≥50%
	＜50%

	
	
	
	
	农资、成品油抽检率
	≥90%
	≥70%
	≥50%
	＜50%

	　　商标广告监督管理
	
	实施全区商标管理工作，依法保护商标专用权和查处商标侵权行为，推荐和保护驰名商标，管理和保护特殊标志、官方标志以及著名商标，指导全区广告业发展，监督管理广告活动。
	开展全区商标管理工作。指导广告业发展，负责广告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广告监测覆盖率
	≥90%
	≥70%
	≥50%
	＜50%

	
	
	
	
	广告案件查处率
	≥90%
	≥70%
	≥50%
	＜50%

	
	
	
	
	推荐驰名商标工作完成率
	≥90%
	≥70%
	≥50%
	＜50%

	
	
	
	
	商标案件查处率
	≥90%
	≥70%
	≥50%
	＜50%

	执法办案
	
	依法查处违法直销和传销行为，依法监督管理直销企业和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根据授权负责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方面的反垄断执法工作。依法查处经济违法行为。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行为，更好地维护市场经济和社会秩序。
	
	
	
	
	

	　　执法办案
	
	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行为，组织开展专项执法行动，查处性质恶劣、跨区域、社会影响大、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和破坏市场秩序的大案要案，开展与执法办案有关的各项工作，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构建打击传销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对企业行政指导工作次数（次)
	≥4
	3
	2
	＜2

	
	
	
	
	执法案件查处率
	≥90%
	≥70%
	≥50%
	＜50%

	
	
	
	
	上级授权反垄断案件查处率
	≥90%
	≥70%
	≥50%
	＜50%

	消费者权益保护
	
	开展全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处理消费者和经营者投诉举报工作；调解消费纠纷工作；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经营者正当利益。
	通过调解处理消费纠纷，组织开展查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案件，稳定社会秩序，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消费者权益保护
	
	开展全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查处经营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开展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处理消费者和经营者投诉举报，指导调解消费纠纷工作，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经营者正当利益。
	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增强群众自我保护的消费维权意识，构建“和谐社会”。
	消费者权益宣传活动
	≥7
	≥5
	≥3
	＜3

	
	
	
	
	消费投诉办结率
	≥90%
	≥80%
	≥70%
	＜70%

	工商政务管理
	67.22
	贯彻落实工商行政管理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拟订全区工商行政管理办法、措施和制度，加强工商队伍建设,开展教育培训及法律服务工作，做好机关后勤保障等其他工作。
	加强工商管理能力建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综合业务管理
	
	开展全区工商系统人员宣传、教育、培训工作。进行工商行政执法、消保维权报道和舆论监督，开展工商文化建设工作，承办区政府交办其他事项。
	提高工商行政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工作效率，加强科研和文化建设。
	培训人员人次
	≥50
	≥40
	≥30
	＜30

	
	
	
	
	媒体稿件篇数
	≥500
	≥450
	≥400
	＜400

	　　综合事务管理
	67.22
	对办公场所等设施进行运行维护，开展综合业务平台建设与维护工作，配发工商制服，进行设备购置，组织节能减排、车辆运行与管理、设备购置和管理、机关保安、保洁和环境绿化及养护等后勤服务。
	提升保障能力及管理水平，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信息平台建设达标率
	≥95%
	≥90%
	≥85%
	＜85%

	
	
	
	
	办公场所、设备检修维护
	≥6
	5
	4
	＜4

	食品安全管理
	10.00
	对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消费各环节进行监管、及时发现和排除食品安全问题，确保大型活动期间的食品安全
	通过对食品各个环节的强力监管，及时发现食品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做好重大活动和暑期食品安全保障
	
	
	
	
	

	　　食品（含保健品）安全监管
	10.00
	通过对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消费环节和保健食品的强力监管，及时发现和排除食品安全问题
	确保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和保健食品不出现重大事故
	食品生产企业检查率
	≥95%
	≥85%
	≥80%
	＜80%

	
	
	
	
	不合格样品生产企业处理率
	100%
	≥95%
	≥90%
	＜90%

	
	
	
	
	餐饮业、食堂等消费环节安全信息监测覆盖面
	≥90%
	≥85%
	≥80%
	＜80%

	
	
	
	
	食品抽检计划完成率
	≥95%
	≥85%
	≥80%
	＜80%

	　　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保障
	
	规范重大活动餐饮服务单位食品安全监管，确保大型政治、经济、文化、体育活动以及在我区范围内举办各类大型会议等活动期间的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提升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餐饮服务接待单位达标率
	100%
	≥95%
	≥90%
	＜90%

	
	
	
	
	暑供食品监督抽检覆盖率
	100%
	≥95%
	≥90%
	＜90%

	
	
	
	
	重大活动餐饮服务接待单位食品抽检合格率
	≥95%
	≥90%
	≥85%
	＜85%

	药品安全管理
	25.60
	全面加强对基本药物（医疗器械及包装材料）及化妆品的质量监管指导，监督药品生产企业严格按照药品标准进行生产，做好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及调查处置
	通过对药品和化妆品从研究、生产、流通、销售各个环节的强力监管，及时发现制假售假药问题，重点做好基本药物招标工作和不良反应事件的处置工作，确保我区药物的合格率
	
	
	
	
	

	　　药品（医疗器械）监管
	25.60
	通过对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的全覆盖抽验，全面加强对基本药物的质量监管；对参加集中采购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及其申报的资质及有关证明文件进行审核把关；协助建立完善流通环节药品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
	实现基本药物品种全覆盖抽验；规范药品采购、储存、销售、运输等环节，确保药品质量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品种的全覆盖抽验完成率
	≥95%
	≥90%
	≥85%
	＜85%

	
	
	
	
	对检出问题的产品依法核查处置率
	≥95%
	≥90%
	≥85%
	＜85%

	
	
	
	
	医疗器械及药品包装材料抽检计划完成率
	≥95%
	≥90%
	≥85%
	＜85%

	
	
	
	
	中标单位资质准确率
	100%
	≥98%
	≥95%
	＜95%

	
	
	
	
	药品中标样品检验完成率
	100%
	≥98%
	≥95%
	＜95%

	　　药品标准实施与认证
	
	指导和监督药品生产企业严格按照药品标准进行生产，对GSP、GMP认证检查员培训。
	提高药品质量控制水平、从源头上保证药品质量。
	药品生产企业检查覆盖面
	100%
	≥95%
	≥90%
	＜90%

	
	
	
	
	药品经营企业日常跟踪检查率
	≥70%
	≥65%
	≥60%
	＜60%

	
	
	
	
	药品经营企业日常跟踪检查率
	≥70%
	≥65%
	≥60%
	＜60%

	
	
	
	
	对药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率
	≥90%
	≥80%
	≥70%
	＜70%

	
	
	
	
	对80%骨干认证检查员培训率
	100%
	≥95%
	≥90%
	＜90%

	　　化妆品监管
	
	对化妆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的经常性监督检查、化妆品许可工作、对乡镇监管工作的检查指导、培训等工作。
	掌握化妆品安全状况、打击违法产品、保障化妆品质量安全
	不合格产品查处率
	100%
	≥95%
	≥90%
	＜90%

	
	
	
	
	有证企业产品备案率
	≥98%
	≥95%
	≥85%
	＜85%

	
	
	
	
	全区生产、经营企业检查覆盖率
	100%
	≥95%
	≥90%
	＜90%

	食品药品案件查处
	
	对危害群众食品及药品安全的案件进行查处，确保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和器械安全
	加强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知识的宣传，鼓励人民群众举报食品药品案件线索，及时发现和查处食品药品制假售假案件，保持对食品药品案件的零容忍，确保不出现重大责任事故
	
	
	
	
	

	　　稽查和打假办案工作
	
	开展食品（含保健食品、酒类）、药品、医疗器材及化妆品安全违法案件的稽查工作，并对违法生产、经营、使用药品、医疗器械案件以及违法生产、经营食品的案件进行查处，保障人民群众用药饮食和器械安全，维持正常市场经济秩序。
	震慑犯罪，确保制假售假案件呈下降态势
	制假售假案件下降率
	≥3%
	≥2%
	≥1%
	＜1%

	
	
	
	
	案件查处率
	100%
	≥95%
	≥90%
	＜90%

	食品药品政务管理
	
	落实食品药品监管政策，组织指导相关工作开展，推动食品药品工作协调联动，承担政务公开和业务宣传工作，加强食品药品能力建设。
	做好食药安全宣传工作，及时处理突发事件，全面提升食药系统能力建设。
	
	
	
	
	

	　　食品药品综合业务管理
	
	强化监管手段，组织开展监督、检查、检测、案件处置、统计分析、信息公开、宣传教育等各项综合业务工作。
	为顺利开展各项食品药品工作提供有效保障，确保食品药品安全。
	食品药品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完成率
	≥90%
	≥85%
	≥80%
	＜80%

	
	
	
	
	综合业务管理工作完成率
	100%
	≥95%
	≥90%
	＜90%

	
	
	
	
	突发事件处置率
	100%
	≥95%
	≥90%
	＜90%

	　　食品药品综合事务管理
	
	建设一批高素质食品药品人才队伍，开展食品药品工作考核评价，做好机构信息化、基础设施、装备配置等各项工作。
	检测装备基本适应监管职责需求,提高我省食品药品系统综合能力。
	执法装备配备率
	≥95%
	≥90%
	≥80%
	＜80%

	
	
	
	
	信息化保障支撑度
	≥90%
	≥85%
	≥80%
	＜80%

	
	
	
	
	综合事务管理工作完成率
	100%
	≥95%
	≥90%
	＜90%


第六部分：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18年，我部门安排采购预算49.77万元。具体内容见下表：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414保定市徐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序号
	数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总计
	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其他渠道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核拨
	其他来源收入
	

	工商局（行政）小计
	
	
	
	
	
	
	49.77
	49.77
	49.77
	
	
	
	

	办公设备购置费
	7
	计算机设备
	A020101
	台
	10
	0.7
	7.00
	7.00
	7.00
	
	
	
	

	统一购买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制式服装和标识费用
	42.77
	被服
	A070301
	套
	200
	0.21
	42.77
	42.77
	42.77
	
	
	
	


第七部分：国有资产信息情况说明

保定市徐水区市场监督局2017年末固定资产总值1139.66万元，占资产总额的63.22%。2018年预计购置电脑、计算机、打印机等，共计7万元。

	徐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

	                           截止时间：2017年12月31日

	项　　目
	数量
	价值（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总额
	—
	1139.66

	  1、房屋（平方米）
	3274
	673.98

	   其中：办公用房（平方米）
	1736
	357.37

	  2、车辆（台、辆）
	22
	201.1

	  3、单价在20万元以上的设备
	—
	0.00

	  4、其他固定资产
	—
	228.13


第八部分：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3、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三公”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市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6、机关运行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7、公务费：包括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取暖费、交通费、一般会议费和物业管理费之和。

第九部分：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